
关于落实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告诫函

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日施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现就《规定》有关要求郑重告诫如下：
一、依法持证经营
须具有实体门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按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经营项目从事经营活动，不得超范围经营。保证实际经营地址与许可证地址一致。严禁无店经营、一证多用、套证假证、异地经营。
二、规范信息公示
须在网店显著位置持续展示经营资质、实体经营门面、实际经营地址等信息或者链接标识，确保信息真实准确。门店实景、实际地址，网店名称与实体店招牌保持一致。严禁不公示、公示不全、虚假公示。
三、明确经营标识
不提供堂食的，须在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倡导推行“互联网+明厨亮灶”等方式，主动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四、严控食品安全

落实食材采购、贮存及食品加工制作、餐饮具清洗消毒、病媒生物防制、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食品安全制度，每日开展食品安全自查，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切实保障食品安全。
五、强化配送管控
使用符合标准的食品包装材料，食品成品加贴“食安封签”，严防餐品在配送环节受到污染。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使用虚假或者他人的经营资质入网提供餐饮服务的，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处1万—3万元罚款；造成危害后果的，最高处20万元罚款。
请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严格守法经营，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共同守护通州湾示范区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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